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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道技术等级与航道规划都是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开展的航道管理工作，都
是航道建设、管理、养护工作的重要依据。但长期
以来，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对两者的关系、效力的高
低等认识都存在诸多分歧。为了厘清两者的关
系，更好地发挥两者在航道管理工作中的积极作
用，并为航道立法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作用，本
文就内河航道问题，从法律、技术标准和实践层面
对两者关系进行梳理分析。

一、航道技术等级的相关依据及内容
（一）法规关于航道技术等级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第十条规

定：航道应当划分技术等级。航道技术等级的划
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或交通部
派驻水系的管理机构根据通航标准提出方案。一
至四级航道由交通部会同水利电力部及其他有关

部门研究批准，报国务院备案；四级以下的航道，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报交通部备
案。

（二）技术标准关于航道技术等级的规定
《内河通航标准》（ＧＢ５０１３９－２００４）将我国内

河航道由高到低分为７个等级，不同等级的航道

具有不同的技术条件和设施。通航标准低于Ⅶ级
的航道可称为等外级航道。《内河通航标准》３．
０．１规定：内河航道应按可通航内河船舶的吨级
划分为 ７ 级，即：Ⅰ 级通航 ３０００ 吨，Ⅱ 级通航

２０００吨，Ⅲ级通航１０００吨，Ⅳ级通航５００吨，Ⅴ
级通航３００吨，Ⅵ通航１００吨，Ⅶ级通航５０吨。

（三）航道技术等级的确定及主要内容
航道技术等级通过航道定级程序确定。航道

定级，即航道技术等级评定，是指遵循《内河通航
标准》，对航道（包括通航海轮航道）现状等级进
行分析，并考虑航运长远发展（至少３０年以上），

通过技术经济论证和规定的审批程序，确定某一
河流及其各个河段的航道技术等级。

航道技术等级评定的主要内容：（１）航道概
况；（２）航道建设与发展情况；（３）航道采用的基
准面；（４）沿江（河）经济发展概况；（５）水运在综
合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６）运量预测；（７）

代表船型、船队现状及发展；（８）航道技术等级评
定。

（四）航道技术等级评定工作开展情况
内河航道评定技术等级，是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航道管理条例》规定进行的。１９９２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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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在广州召开全国内河航道管理和养护工作

会议，确定开展航道定级的准备工作。１９９４年１１
月，交通部在苏州召开全国内河航道技术等级评
定工作会议，颁布《内河航道技术等级评定工作大
纲》（交通部交基发［１９９４］１１４５号），并布置正式
开展航道定级工作。此后，各省成立了由省交通
厅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定级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
专门的定级工作班子，开展定级人员培训，并进行
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测量绘图及与水利、电力、城
建、土地等有关各部门的协调工作，完成了对各条
航道的定级方案。

１９９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９８年初，由交通部、水利
部、电力部（国家电力公司）组成的航道定级评审
组先后在吉林、广州、南宁、杭州、重庆、郑州、长
沙市召开了七次专家评审会，对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交通部直属航道管理单位报送的定级资
料进行评审，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交通部、水利部、国家
经贸委（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批准了Ⅰ～Ⅳ级航
道。１９９９年，各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分
别完成了对Ⅴ～Ⅶ级航道、等外级航道的审批。

这次定级后，全国还有黄河、赤水河、长江水
富以上段、京杭运河黄河以北段等约５０００公里航
道，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这次未定级。今后条件
具备时，由各有关交通主管部门仍依据定级大纲
的规定，进行论证和报批。

（五）航道技术等级的水平年
《内河航道技术等级评定工作大纲》（１９９４

年）规定：航道（Ⅰ～Ⅳ级）的定级水平年为２０３０
年，即３６年；其它各等级航道定级水平年为２０２０
年，即２６年。

（六）航道技术等级的作用
经批准的航道技术等级，是进行航道建设、管

理的主要依据，并且对充分开发利用水运资源具
有重要作用。

《交通部、水利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
内河航道技术等级的批复》（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３０日）

规定：经批准的航道技术等级是确定航道建设标
准及与航道有关的临、过、拦河建筑物等设施的通
航标准和进行航道管理的主要依据，各级交通主
管部门应认真研究和拟定逐步实现航道技术等级

的具体工程措施及方案，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与有关部门充分协商，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
实施，以改善和提高航道通航条件；对综合利用河

流的航道，应加强交通、水利、水电建设单位的协
商和配合，结合届时的航运现状和航道发展规划，

共同研究实施航道技术等级的有关工作；各有关
部门在从事与航道有关的工程建设等活动时，应
按照批准的航道技术等级并结合航道发展规划，

处理与航道建设、管理等有关事务。

二、航道规划的依据及内容
（一）航道规划的法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第七条规

定：航道发展规划应当依据统筹兼顾、综合利用的
原则，结合水利水电、城市建设以及铁路、公路、

水运发展规划和国家批准的水资源综合规划制

定。

第八条规定：国家航道发展规划由交通部编
制，报国务院审查批准后实施。地方航道发展规
划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编制，报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实施，并
抄报交通部备案。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航
道的发展规划，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
管部门共同编制，报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联合审查批准后实施，并抄报交通部备案；必
要时报交通部审查批准后实施。专用航道发展规
划由专用航道管理部门会同同级交通主管部门编

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二）航道规划的定义及分类
航道规划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对水运的要

求（含国防要求），结合城市发展、国土、流域等综
合规划，并兼顾其他相关专业规划，考虑一定时期
内的航运开发可能、运输需求、开发前景，以及投
资可能和投资效益等多方面的因素，对航道的建
设与发展所做的较长期安排。

航道规划分为全国、区域或流域以及地方等
多个层面的规划。

（三）航道规划年限
《城乡规划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期限一般

为２０年，近期规划期限为５年。
《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规定：本规

划的实施期限为２００６年～２０２０年，即１５年。
《长江干线航道总体规划纲要》（交规划发

［２００９］３５号，经国务院领导审阅）规定：规划水平
年为２０２０年，即２０年。

因此，航道规划的水平年一般为２０年，与其
他专业规划是一致的。同时，在规划执行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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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通常会根据航道发展与建设情况以及国
民经济发展的新要求，进行规划的修编或调整。

（四）航道规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十二五”期内河

高等级航道建设规划编制内容及文本格式的通

知》（规水便字［２０１０］０６９号），航道规划的主要内
容有：

１．航道现状（包括航道等级、通航建筑物和跨
河桥梁分布等基本情况）、运输概况（航道的现状
水平年航道货运量情况）、建设进展（重点是“十
一五”以来航道建设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２．发展要求（流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
布局及调整、城镇建设、综合运输发展、河流治理
与梯级开发等形势对航道建设的要求）和水运需
求（航道客货运总量，主要货类构成等发展变化趋
势，运输船舶、营运组织形式发展变化趋势，以及
对航道建设的要求，预测航道水运量及主要货类
水运量和船舶营运组织方式）。

３．建设目标、思路和建设方案及与相关规划
的关系。

４．投资匡算和资金筹措。

５．环境影响和环保措施。

６．规划实施效果。

７．问题和建议（规划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重
大技术问题和下一阶段规划实施中需要有关方面

协调解决的重要问题及建议）。
（五）航道规划的作用
经批准的航道规划是航道、船闸和过河建筑

物工程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的依据，对航道的管
理和养护也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三、航道技术等级与航道规划的关系
（一）共同点

１．两者都有相同的法律和技术标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 》第七、八条和第
十条分别对航道规划和航道技术等级作出了明确

规定。《内河通航标准》１．０．４及相关说明中也有
相应的规定。

２．两者都要按照等级或层次经有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
例 》规定：Ⅰ～Ⅳ级航道的技术等级由交通部、水
利部等部门联合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Ⅴ～Ⅶ级
航道、等外级航道的技术等级由各省级人民政府、

交通主管部门审批。国家航道发展规划由交通部

编制，报国务院审查批准后实施。地方航道发展
规划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编制，报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实施，并
报交通部备案。

３．两者的编制、确定都要考虑航运、航道现状
及远景。根据上述分析，航道技术等级与航道规
划都要在认真分析航道现状、航运现实需求的基
础上，并充分考虑未来一定时期航运发展和流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因素而编制、确定。

４．两者都是航道和有关涉水建筑物建设的重
要依据。《内河通航标准》１．０．４规定：内河航道、

船闸和过河建筑物工程应按批准的航道等级进行

规划和设计，通航尺度应通过综合技术经济比较，

合理确定。

同时，《内河通航标准》关于１．０．４条文说明
中规定：“批准的航道等级”是指“批准的航道技
术等级”或“批准的规划航道等级”。即“批准的
航道技术等级”是指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交通部、水利
部、国家经贸委联合批准的全国Ⅰ－Ⅳ级航道（含
省定Ⅴ级以下、５００吨级以上海轮航道）技术等级
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Ⅴ－Ⅶ级
航道技术等级。“批准的规划航道等级”是指经国
家或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批准的规划中所确定的航道等级，如国务
院批准的主要江河流域综合规划中的航道等级

等。

５．两者都是航道管理、养护工作开展的重要
依据和指导。拦、跨、临河建筑物等与通航有关的
设施通航标准和技术要求的审批是航道行政管理

工作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内河航道维护技术规范》的
要求，与通航有关设施的通航标准和技术要求审
批要依据经批准的航道技术等级及航道规划进

行。根据《内河航道维护技术规范》２．２．１规定，

内河航道应根据航道等级和通航要求确定维护类

别，实施分类维护。
（二）不同点

１．两者批准的主体不同。Ⅰ～Ⅳ级航道的技
术等级由交通部、水利部、国家经贸委三部门联合
批准，报国务院备案；Ⅴ～Ⅶ级航道由省级人民政
府批准；等外级航道的技术等级由省级交通主管部
门批准。国家航道发展规划由国务院批准；地方航
道发展规划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下转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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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这个时代，必然受时代的限制。社会应当为
个体追求幸福提供必要的便利，包括物质层面的
财富分配机制和社会救助机制等，还包括精神层
面的文化活动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等。总之，公民
个体不断地追求自身的幸福，也为家庭和社会创
造着更多的幸福；社会为公民个体的幸福提供必
要的支持，使得公民个体能够最大程度的追求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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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航道规划的批准主体层次要高于航道
技术等级。

２．两者编制、确定的水平年限不同。航道技
术等级确定的水平年是：Ⅰ～Ⅳ级航道为３６年；

其它各等级航道为２６年。航道规划编制的水平
年：远期２０年，中期１０年，近期５年。

可见，航道技术等级的水平年要长于航道规
划的水平年。

３．两者的主要内容有所区别。航道技术等级
主要根据航运现实需求、航道现状，以及较长一段
时间内航运发展的需求而确定，较少考虑航道建
设目标的实现及资金保障、投资效益等。航道规

划的编制除了考虑近、远期航运需求，还着重从建
设的角度，考虑航道建设目标、资金的安排、投资
效益、实施效果，以及与相关规划的协调。

４．两者的侧重点不同。航道技术等级侧重于
航道的远期发展和航道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航道自身因素考虑较多。航道规划侧重于航道建
设的可行性、必要性、效益性，以及外部协调性
等。

航道技术等级与航道规划既有共同点，也有
所区别；两者相互独立，又彼此互补；两者对航道
建设、管理和养护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两项制
度要在航道立法中进一步予以确认和完善，共同
发挥作用，更好地保护和开发好航道资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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